苗木资产买卖合同

甲方：赤峰商贸物流城管理办公室
乙方；
根据《民法典》，乙方承诺对本合同项下苗木资产的品种、数量现状已有了充分的了解，甲、乙双方本着自愿、公开、平等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就苗木资产购销的有关事项签订如下合同：
一、林木资产品种、数量及地点。
赤峰商贸物流城管理办公室辖区内规划路上，跃进路地块3、福山西街地块3云杉共计843株。
二、合同金额及付款方式。林木资产的总货款共计为人民币            万元整，该款必须在合同签订后3日内付清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乙方必须在合同规定期限内付清苗木资产货款，逾期未付清苗木资产货款的，甲方不予退还保证金大写：壹万元整(¥10000.00元)，并收取苗木资产货款总额10%的违约金，并有权单方终止苗木资产购销合同，另行销售。
四、乙方签订合同并付清苗木资产货款后，5天内自行将所有苗木挖出运走，并将土地恢复平整。挖苗过程中，不能损坏院内空中架设的电线、电缆、网络线路，以及院内地下埋设的电线、电缆、水井自来水管道。如有损坏，乙方负责维修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。挖苗运输苗木所需装车、检尺、办证、看护等所有费用全部由乙方负责。
五、乙方在挖苗运输苗木过程中必须做好安全生产工作，由乙方全部承担安全责任。
六、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甲方：赤峰商贸物流城管理办公室
签字：
乙方；



签订日期：2025年  月  日
